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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预重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2025年 11月 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

或“法院”）出具《决定书》【（2025）京 01破申 1445号】（以下简称“决定

书”）。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宜新材”“公司”

或“被申请人”）债权人天津晟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晟宇”

或“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为由，向北京一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预重整），公司同意前述申

请事项，并自愿承担预重整期间的相关义务。为有效识别重整价值及可行性，提

高重整成功率，北京一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

2、北京一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不代表北京一中院会最终受理天津

晟宇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如后续法

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

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月修订）》有关规定，如果后续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上海证券

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经营和

财务状况，提升经营能力。如果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若公

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 4月修订）》

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不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继续积极做好日常经营

管理工作。公司后续如收到法院启动或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2025年 11月 7日，北京一中院出具《决定书》【（2025）京 01破申 1445

号】，《决定书》提到，债权人天津晟宇向北京一中院提交预重整申请。北京一

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

一、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预重整情况概述

1、申请人基本情况：

（1）申请人名称：天津晟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杨春山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1MA07H7814G

（4）注册地址：天津市宁河区桥北街薄前村西 100米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高铁设备、配件制造；高铁设备、配件销售；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申请目的：被申请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申请法院依法裁定对被申请人进行重整，通过重整程序清偿申

请人的债权。

3、申请人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

二、被申请人基本情况

1、被申请人名称：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吴佩芳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96332598Y

4、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西辛力屯村南铁道北 500米

5、经营范围：生产摩擦材料制品；生产轨道车辆配件；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制造；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组织文化交流活动；销售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维修机械设备（含轨道车辆配件）。（市场主



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三、法院启动预重整的情况概述

2025年 11月 7日，北京一中院出具《决定书》【（2025）京 01破申 1445

号】，同意对公司启动预重整，主要内容如下：

近期，债权人天津晟宇向本院申请对天宜新材进行重整(预重整)，天宜新材

同意前述申请事项，并自愿承担预重整期间的相关义务。为有效识别重整价值及

可行性，提高重整成功率，本院决定对天宜新材启动预重整。预重整期间，天宜

新材承担下列义务：

（一）妥善保管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二）妥善决定经营事务和内部管理事务，妥善维护资产价值；

（三）配合临时管理人的调查，及时向临时管理人报告对财产可能产生重大

影响的行为和事项，接受临时管理人的监督；

（四）依法如实披露可能影响利害关系人就预重整方案作出决策的信息，就

预重整方案作出说明并回答有关询问；

（五）停止清偿债务，但清偿行为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或经诉讼、仲裁、

执行程序清偿的除外；

（六）与出资人、债权人、（意向）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协商拟定预重整方

案；

（七）其他依法应当履行的义务。

四、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预重整及重整的影响

公司进入预重整程序，有利于提前启动债权申报与审查、资产调查、审计评

估等工作，有利于公司与债权人、意向重整投资人等提前沟通和征询意见，协商

研究重整方案，提高后续重整成功率及重整工作推进效率。

在预重整期间，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正常开展，将依法积极主动配合法院

及临时管理人开展预重整相关工作，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在平等保护各方合

法权益的前提下，积极与各相关方保持沟通，共同论证解决公司债务问题和未来

经营发展问题的方案，推进公司重整工作进展；同时，公司将积极做好日常经营



管理工作。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来六个月

的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以及高

级管理人员在未来六个月内的减持计划。

六、风险提示

（一）即使法院决定启动预重整，也不代表法院会最终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

请，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

（二）如后续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

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月修订）》有关规定，如果后续法院裁定受理对

公司的重整申请，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公司后续如能依法通过重整，化解公司面临的债务风险，优化公司资

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公司将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但若重整失败，公司也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月修订）》相关规定，公司股票

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

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2025）京 01破申 1445号】。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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